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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大律師公會

就就就就《《《《 2000年販毒及有組織罪行年販毒及有組織罪行年販毒及有組織罪行年販毒及有組織罪行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提交的意見書提交的意見書提交的意見書提交的意見書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販毒或可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

1. 本會的意見與政府當局文件第 5段所載的意見剛好相反，依本會之
見，不小心和容易受騙的人士的確有可能捲入不法勾當。該等人士

可能因為不小心和容易受騙，所以被罪犯利用來作奸犯科。然而，

除規管性質的罪行外，法律政策並無規定因不小心或容易受騙而墮

入法網的人須受刑事制裁 (相對於民事制裁 )。

2. 文件第 5段覆述法官Seagrott的言論，該段言論不應理解為每宗清洗
黑錢個案必定涉及犯罪計劃。法官的言論應理解為，明知而參與一

項清洗黑錢計劃 (即處理並非以合法及誠實方式取得的金錢 )，即屬
犯罪。這點是無可爭議的。

3. 文件第 7段最後一句與文件第 6段有矛盾。倘若被告得知某些情況，
而有常識和思想健全的社會人士認為該等情況足以令一個人懷疑

有關財產代表販毒或可公訴罪行的得益，則被告即使真誠地相信有

關財產無可能涉及黑錢，仍可能被判有罪。

4. 有關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似乎作用不大，因為倘若被告愚昧無

知，他怎可以證實他未曾懷疑他所處理的財產……代表……是合理
的？

對知悉或懷疑財產是代表販毒或可公訴罪行得益的披露

5. 本會並不信服政府當局在文件第 8和 9段提出的理由。本會堅持先前
就有關建議所持的意見。倘若所要求的並非主觀想法，則任何人即

使確信某項財產 “未有涉及黑錢 ”，並非有合理理由如此相信，該人
亦可被判有罪。

6. 政府當局在其中一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中建議考慮被告有否

遵從相關規管及專業團體發出的指引，此一修正案似乎並不可取，

因為雖然某些人士 (視乎其身份或地位而定 )在某些情況下，或須遵
守某些規例或操守準則，但處理金錢及財產本身並非受規管的活動

或專業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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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會質疑在有關條文中加入僱主發出的指引是否明智之舉。就操守

標準作出規管或訂定條文的權力大概來自公法。指引或操守準則可

透過司法覆核確定是否合法和合理。然而，僱主與僱員的關係須受

僱傭合約規管。僱主可根據僱傭合約這種私法發出指引，但該等指

引可能並不合理。視乎僱員有否遵照僱主的指引行事而決定僱員是

否須負上刑事責任，似乎是違反法律政策的做法。

8. 倘若某人從事的活動是受規管的活動，或該人須遵守某專業的操守

準則，本會認為有關的指引或守則在一般情況下可用作證據。如某

項活動屬某些指引的規管範圍，而被告亦須受到規管，則法庭也可

參照該等指引。

沒收令

9. 本會堅持先前就此事所持的意見。

販毒得益的評估

10. 政府當局現已就擬議修正案提供法律政策理據。本會同意有理由作
出修訂。

限制令及抵押令可於甚麼情況下發出

11. 本會欣悉政府當局同意此事會引起憲制方面的問題。本會同意，運
用警權干預產權會涉及相稱原則。

12. 本會認為提述《防止賄賂條例》 (第 201章 )所賦予的類似權力作用
不大，因為該條例在多年前制定，當時根本並無產權這種憲法保障

的權力。

13. 本會同意，與產權有關的條文往往把沒收和扣押加以區別。然而，
如運用警權扣押一些其後並無被沒收的財產，則會引起憲制方面的

問題。

14. 依本會之見，警方雖然可以運用權力扣押財產，以便日後可申請沒
收令，但問題是，有關財產如並沒有被沒收，並因擁有權暫被凍結

而導致貶值，則財產擁有人似乎有權索取賠償。然而，根據政府當

局文件第 19(c)段所載，現行制度並無訂明此種權力。

15. 如某人被檢控但控方最終撤銷有關控罪，以致該人根本無從就該項
控罪辯駁。在此情況下，該人自然大有理由索取賠償。

16. 政府當局似乎把拘捕某人並在警方繼續進行調查的期間准許該人
保釋外出一事視作平常。拘捕某人旨在使某人接受審訊。警方不應

為了方便進一步調查或盤問而行使拘捕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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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被捕人士可拒絕保釋外出，並要求警方把他帶到裁判官席前展開刑
事訴訟程序，否則便把他釋放。當局一方面容許被捕人士選擇是否

接受保釋外出，另一方面又賦權警方扣押他們的財產，本會認為此

安排不大恰當。本會亦懷疑擬議新條文一旦制定成為法例，警方讓

疑犯選擇是否保釋外出時，會否告知疑犯接受保釋後，他的財產可

被凍結，直至刑事訴訟程序展開為止。

18. 本會仍不信服有需要訂立這項新權力，並認為這是不公平的做法。

限制令及抵押令

19. 本會並不明白第 20段所載的論據，即藐視法庭屬民事訴訟，懲罰通
常較輕。

20. 就藐視法庭的行為提出法律程序的目的，是防止有人妨礙司法工作
的執行。

21. 立法機關既已決定透過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的民事程序，處理為執行
沒收令而取得資產的事宜，則讓該等程序受現行司法管轄權保障，

似乎是合乎邏輯的做法。當局不應制定新的刑事罪行，並把有關案

件交由裁判官或區域法院法官審理。倘若由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作出命令，然後交由較低級的法官及裁判官處理違令案件，本會看

不到此安排如何可達致立法的目的。由裁判官就某些屬高等法院原

訟法庭司法管轄權的問題 (例如是否符合發出命令的條件 )作出裁
決實屬荒謬。本會懷疑當局有否就侵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的司法管

轄權一事諮詢該法庭的法官。

22. 本會亦基於另一理由，認為訂立一項新罪行並不可取。就藐視法庭
的行為提出法律程序的目的並非懲罰違令的人，而是要確保不會有

人妨礙司法工作的執行。倘若為了執行司法工作而絕對有需要某人

遵守法庭所發出的命令，則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有權把某人判處監

禁，直至該人遵守有關命令為止。

23. 倘若某人知道，不遵從法庭的命令最多被判入獄一段固定年期，該
人可能不遵從法庭的命令。然而，當他知道不遵行命令會被控以藐

視法庭的罪名，並可能被判一段不確定的刑期，該人便會遵從法庭

的命令。

香港大律師公會

2001年 6月 7日


